浙江大学党员组织关系转接温馨提示卡

（参考样式）

亲爱的同学：

恭喜你圆满完成学业，走上新的学习工作岗位。希望你继承求是创新校训，在新的岗位上继续顽强拼搏、奋发有为，书写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母校的壮丽篇章。
毕业后应当转移党员组织关系。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有效期为X个月，请务必在有效期内，本人持介绍信去拟转入的党组织办理完成转接手续，并将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于接收后一周内寄回学院主楼114办公室，同时将回执拍照并按“班级+名字”命名好后前传至党员之家公邮zjufxydyzj@163.com。

按照上级有关规定，无特殊情况介绍信一般不予重开。

毕业后应转未转组织关系的党员，如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者不缴纳党费，或者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将按照自行脱党予以除名。

特此提醒。

衷心祝愿你鹏程万里、前程似锦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学院党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年XX月XX日

PAGE  
1

